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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
民检察院：

经 2022 年 6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一百零一次
会议决定，现将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等四件案例（检例第 150—153 号）作为
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新型毒品犯罪主题）发布，供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2年 6月 21日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三十七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

【关键词】
贩卖、制造毒品罪 国家管制化

学品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毒品含
量 涉毒资产查处

【要旨】
行为人利用未列入国家管制的化

学品为原料，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制
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
明知该成分毒品属性的，应当认定为
贩卖、制造毒品罪。检察机关办理新
型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审查毒品含
量，依法准确适用刑罚。对于毒品犯
罪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收益和供犯
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没收。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1979 年出生，原

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6 年，被告人王某明知国家管

制的精神药品 γ-羟丁酸可以由当时
尚未被国家列管的化学品 γ-丁内酯

（2021 年被列管为易制毒化学品）通过
特定方法生成，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
购进 γ-丁内酯，添加香精制成混合液
体，委托广东某公司（另案处理）为混
合液体粘贴“果味香精 CD123”的商品
标签，交由广东另一公司（另案处理）
按其配方和加工方法制成“咔哇氿”饮
料。王某通过四川某公司将饮料销往
多地娱乐场所。至案发，共销售“咔哇
氿 ”饮 料 52355 件（24 瓶/件 ，275ml/
瓶），销售金额人民币 1158 万余元。

2017 年 9 月 9 日，公安机关将王某
抓获，当场查获“咔哇氿”饮料 720 余
件，后追回售出的 18505 件。经鉴定，

“果味香精 CD123”“咔哇氿”饮料中均
检 出 γ- 羟 丁 酸 成 分 ，含 量 分 别 为
2000-44000μg/ml、80.3-7358μg/ml。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2017 年 10 月 11 日，四川省成都市

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以王某涉嫌生产、
销 售 有 毒 、有 害 食 品 罪 提 请 批 准 逮
捕。10 月 18 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
察院对王某依法批准逮捕。检察机关
审查认为，“咔哇氿”饮料中含有国家
管制的一类精神药品 γ-羟丁酸，王某
可能涉嫌毒品犯罪。为准确认定犯罪
性质，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重点围
绕王某涉嫌犯罪主观故意开展侦查：
一是核查王某的从业经历及知识背
景；二是调取王某通讯记录和委托生
产饮料的情况；三是调取王某隐瞒饮
料成分、规避检查的情况；四是核查饮
料销售价格等异常情况。

（二）审查起诉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安机关认为

王某在制造饮料过程中添加有毒、有
害物质，以王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移送审查起诉。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本
案定性存在疑问，继续引导公安机关
侦查取证。一是收集、固定网络检索
记录等电子证据，查明王某在生产“咔
哇氿”饮料前，已明知 γ-丁内酯可生
成 γ-羟丁酸，且明知 γ-羟丁酸是国
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二是收集、固定

“咔哇氿”饮料包装标签等证据，结合
王某的供述及其与他人的聊天记录，
查明王某在家多次实验，明知 γ-羟丁
酸的性质和危害。三是对查获的饮料
取样、送检、鉴定，收集专家的证言，证

实 γ-丁内酯自然状态下水解可少量
生成 γ-羟丁酸，但含量不稳定，在人
工干预等特定条件下生成的含量较为
稳定。四是调取快递发货单等书证，
查明王某贩卖“咔哇氿”饮料的数量、
途径。五是调查王某的涉案财物、资
金流向及不动产登记情况，查封、扣押
其涉案房产和资金。

检察机关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审查
认为，王某明知 γ-丁内酯能生成 γ-
羟丁酸，γ-羟丁酸系国家管制的精神
药品，而将 γ-丁内酯作为原料生产含
有 γ-羟丁酸成分的饮料并进行销售，
饮用后有麻醉、致幻和成瘾等后果，具
有制造、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和客观
行为，符合贩卖、制造毒品罪的构成要
件。

2018 年 6 月 15 日，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检察院以王某犯贩卖、制造毒品
罪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0 年 1 月 15 日，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
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
的主要犯罪事实、证据无异议，但提出
以下辩解及辩护意见：一是“咔哇氿”
饮料中含有的 γ-羟丁酸，可能是原料
自然生成；二是王某没有制造和贩卖
毒品的主观故意；三是王某超限量滥
用 食 品 添 加 剂 γ-丁 内 酯 ，应 构 成 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针对第一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
诉人答辩指出：一是公安机关对原料
厂商仓库内的 γ-丁内酯进行抽样鉴
定，未检出 γ-羟丁酸成分，而对查获
的“咔哇氿”饮料进行抽样鉴定，均检
出 γ-羟丁酸成分，能够排除“咔哇氿”
饮料中 γ-羟丁酸系自然生成。二是
γ-丁内酯在自然状态下生成的 γ-羟
丁酸含量不稳定，而以 γ-丁内酯为原
料人工合成的 γ-羟丁酸含量较为稳
定，本案查获的“果味香精 CD123”和

“咔哇氿”饮料中 γ-羟丁酸含量均相
对稳定，系特定条件下水解生成。三
是王某以 γ-丁内酯为原料制造混合
液体“果味香精 CD123”，再以“果味香
精 CD123”为原料通过特定方法制成

“咔哇氿”饮料。在制造“咔哇氿”饮料
过程中，虽然“果味香精 CD123”被饮
料用水稀释，但鉴定意见显示成品饮
料中 γ-羟丁酸的含量却上升。综上，

“咔哇氿”饮料中的 γ-羟丁酸不是原
料自然生成，而是王某通过加工生成。

针对第二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
诉人答辩指出：一是根据王某所作供
述、通讯记录、网络搜索记录等证据，
结合王某长期经营酒类、饮料工作经
历，能够认定王某预谋用 γ-丁内酯生
成国家管制的 γ-羟丁酸。二是王某
通过长期实验制造出“咔哇氿”饮料，
其不仅独自掌握配方，且在委托加工
时刻意隐瞒使用 γ-丁内酯的事实，具
有隐蔽性和欺骗性，证实王某明知 γ-
丁内酯的特性及加工方法，仍将其作
为原料加工生成 γ-羟丁酸。三是王
某委托生产时要求包装瓶上印刷“每
日饮用量小于三瓶”“饮用后不宜驾驶
汽车”等提示，配料表上用 γ-氨基丁
酸掩盖 γ-羟丁酸，且将该饮料以远超
γ-氨基丁酸类饮料价格销往娱乐场
所 ，证 实 王 某 明 知 γ-羟 丁 酸 的 危 害
性，而将含有该成分的饮料销售。综

王某贩卖、制造毒品案
（检例第150号）

【关键词】
走私、贩卖毒品罪 麻醉药品、精

神药品 主观明知 非法用途 贩卖
毒品既遂

【要旨】
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出于非法用途走私、贩
卖的，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行为人出于非法用途，以贩
卖为目的非法购买国家管制的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
罪既遂。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评价新型
毒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依法提出量
刑建议。

【基本案情】
被告人马某某，男，1996 年出生，

原系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师。
2020 年 8 月 16 日，马某某在网络

上发布信息，称有三唑仑及其他违禁
品出售。2021 年 4 月 16 日，马某某通
过网络向境外卖家求购咪达唑仑，并
支付人民币 1100 元。后境外卖家通
过快递将一盒咪达唑仑从德国邮寄至
马某某的住处，马某某以虚构的“李某
英”作为收件人领取包裹。

2021 年 4 月 20 日至 25 日，马某某

以名为“李医生”的 QQ 账号，与“阳光
男孩”等多名 QQ 用户商议出售三唑
仑、咪达唑仑等精神药品，马某某尚未
卖出即于同年 7 月 15 日被民警抓获。
民警在其住处查获透明液体 12 支（净
重 36ml，经鉴定，检出咪达唑仑成分）、
蓝色片剂 13 粒（净重 3.25mg，经鉴定，
检出三唑仑成分）、白色片剂 72 粒（净
重 28.8mg，经 鉴 定 ，检 出 阿 普 唑 仑 成
分）等物品。

【检察机关履职过程】
（一）引导取证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

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提请批准逮
捕。2021 年 8 月 20 日，广州市海珠区
人民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根据走私
类案件管辖规定，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及 时 派 出 检 察 官 介 入 侦 查 ，引 导 取
证。通过阅卷审查，承办检察官发现
有较充分证据证明马某某实施了通过
网络从境外购买、走私精神药品咪达
唑仑的犯罪行为，但没有证据证明从
其家中搜出的其他精神药品三唑仑、
阿普唑仑的来源和用途。对于走私精
神药品的目的，马某某时而称拟用于
非法用途，时而称拟用于贩卖，可能同

马某某走私、贩卖毒品案
（检例第151号）

上，现有证据足以证明王某具有制造、
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

针对第三条辩解及辩护意见，公
诉人答辩指出：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的，可
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但本案中，王某明知 γ-羟丁酸
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在生产饮料
过程中使用工业用的非食品原料 γ-
丁内酯生成 γ-羟丁酸，以达到麻醉、
致幻和成瘾的效果，其行为与生产、销
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构成要件
不符，应当认定为贩卖、制造毒品罪。

另外，公诉人当庭指出，被扣押的
两套房产及人民币 643 万余元，其中
有的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部分资产
存于他人账户，但均系王某的毒品犯
罪所得，应当依法予以没收。

（四）处理结果
2020 年 6 月 22 日，成都市青羊区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成都市
青羊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控，以贩卖、制
造毒品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427 万元；
依法没收扣押的用毒资购买的两套房
产及违法所得、收益、孳息人民币 643
万 余 元 。 宣 判 后 ，王 某 提 出 上 诉 。
2020 年 9 月 18 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制发检察建议
含新型毒品成分的饮料、食品向

社会销售扩散，严重危害公众，特别是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针对主管部门监
管不到位问题，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
察院从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平台、开展
综合整治、加强日常宣传及警示教育
等方面，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制发检
察建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积极整
改，对酒吧、KTV 等娱乐场所加大监
管力度，与卫生部门建立食品风险监
测合作机制，加强了联合执法和饮料、
食品安全监管。

【指导意义】
（一）对于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

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
的 行 为 ，应 当 区 分 不 同 情 形 依 法 惩
处。行为人利用未被国家管制的化学
品为原料，生产、销售含有国家管制的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分的食品，明知
该成分毒品属性的，应当认定为贩卖、
制造毒品罪。行为人对化学品可生成
毒品的特性或者相关成分毒品属性不
明知，如果化学品系食品原料，超限
量、超范围添加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
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
依法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如果化学品系有毒、有害非
食品原料，依法构成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行为人犯贩卖、制造毒
品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
名追究刑事责任。行为人对于相关毒
品成分主观上是否明知，不能仅凭其
口供，还应当根据其对相关物质属性
认识、从业经历、生产制作工艺、产品
标签标注、销售场所及价格等情况综
合认定。

（二）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应
当审查涉案毒品含量。根据刑法第三
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毒品数量以查证
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
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新型毒品混于饮料、食品中，往往含有
大量水分或者其他物质，不同于传统
毒品。检察机关应当综合考虑涉案新
型毒品的纯度和致瘾癖性、社会危害
性及其非法所得等因素，依法提出量
刑建议。

（三）认真审查涉案财物性质及流
转情况，依法追缴涉毒资产。追缴涉
毒资产是惩治毒品犯罪的重要内容，
对于提升惩治毒品犯罪质效具有重要
意义。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引导侦查机
关及时对涉案资产进行查封、扣押，全
面收集、固定证据。对于侦查机关移
送的涉案资产，要着重审查性质、权属
及流转，严格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
产、本人财产与其家庭成员的财产，并
在提起公诉时提出明确的处置意见。
对于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孳息、
收益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
依法予以追缴、没收。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

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
条、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禁 毒 法》第 二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
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2016 年 2月 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
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三）》第一条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
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

时存在走私和贩卖的行为。为查明其
主观上是否明知药品性质及危害，广
州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意见书，引导侦
查机关调取马某某任职情况、学历证
书、网页截图、网络聊天记录等证据，
并查清涉案精神药品的来源和用途。

（二）审查起诉
2021 年 10 月 12 日，广州市公安局

海珠区分局以马某某涉嫌走私毒品罪
移送审查起诉。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
察院根据走私案件管辖规定，于 2021
年 11 月 5 日将案件报送广州市人民检
察院。马某某的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
出意见认为，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种类繁多，马某某案发时并
不明知所购买的咪达唑仑、三唑仑等
精神药品属于国家管制名录中的毒
品，马某某的行为不构成毒品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一是涉案毒
品均已列入向社会公布的《精神药品
品种目录》，马某某作为药学专业毕业
生和药剂师，具备专业知识，对于精神
药品属性具有认知能力。二是据马某
某供述，其明知涉案药物不能在市面
上随意流通和购买，只能通过翻墙软
件、借助境外网络聊天工具购买，并假
报姓名作为收货人，通过隐秘手段付
款，将精神药品走私入境。后马某某
又在网上发布出售广告，称相关药品
可用于非法用途，与多名买家商谈价
格和发货方式。可见，马某某的行为
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经检察机关依法告知诉讼权利义
务，马某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
机关结合马某某的犯罪行为、目的、毒
品效能及用量，提出了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马某
某在辩护人见证下自愿签署认罪认罚
具结书。

2021 年 12 月 2 日，广州市人民检
察院以马某某涉嫌走私、贩卖毒品罪
依法提起公诉。

（三）指控与证明犯罪
2021 年 12 月 3 日，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被告
人马某某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证
据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当庭再次表
示认罪认罚。马某某的辩护人认为，
马某某自愿认罪悔罪，平时表现良好；
涉案毒品数量少，未贩卖成功，也未实
际使用，属于贩卖毒品未遂。

公诉人答辩指出，对于马某某的
认罪态度、平时表现以及涉案毒品数
量等情节，已在提出量刑建议时得到
体现。马某某以贩卖为目的走私入境
咪达唑仑等毒品，后又在网上发布出
售毒品的信息，且与多名买家商谈交
易事宜，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性文件的
规定，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既遂。

（四）处理结果
2022 年 2 月 18 日，广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检察机关

的指控意见和量刑建议，以走私、贩卖
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某有期徒刑八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马某
某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指导意义】
（一）审查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

品的用途和行为人主观认知，依法认
定走私、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
的性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以在
医疗、教学、科研用途合法使用，也会
被违法犯罪分子作为毒品使用。行为
人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
吸毒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行为人出于其他非法用途，
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应当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追究刑
事责任。行为人未核实购买人购买麻
醉药品、精神药品具体用途，但知道其
不是用于合法用途，为非法获利，基于
放任的故意，向用于非法用途的人贩
卖的，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对于

“非法用途”，可以从行为人买卖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是否用于医疗等合法
目的予以认定。判断行为人对涉案毒
品性质是否明知，除审查其供述外，还
应结合其认知能力、学历、从业背景、
是否曾有同类药物服用史、是否使用
虚假身份交易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

（二）准确认定非法贩卖国家管制
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犯罪既
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三）》的规定，贩卖毒品是
指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
为目的而非法收买的行为。行为人出
于非法用途，以贩卖为目的非法购买
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应
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既遂。

（三）综合评价新型毒品犯罪行为
的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涉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往往具有数
量小、纯度低等特点，检察机关提出量
刑建议时，应当考虑毒品数量、折算比
例、效能及浓度、交易价格、犯罪次数、
违法所得、危害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
性及人身危险性等各种因素。对于将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用于实施其他犯
罪的，还应当考量其用途、可能作用的
人数及后果、其他犯罪的社会危害性
等，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七条、第三百五十七条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禁 毒 法》第 二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
九条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2016 年 2月 6日修订）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
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
的规定（三）》第一条

本报北京 6 月 24 日电（记者崔晓丽）
在第 35个国际禁毒日即将到来之际，6月 24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依法惩治新型
毒品犯罪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为主题
的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陈国庆出席发布会并介绍新型毒品犯罪有
关情况。会上，最高检发布了以打击新型
毒 品 犯 罪 为 主 题 的 第 三 十 七 批 指 导 性 案
例，通报检察机关惩治新型毒品犯罪情况。

该批指导性案例共四件，分别为：王某
贩卖、制造毒品案，马某某走私、贩卖毒品
案，郭某某欺骗他人吸毒案，何某贩卖、制
造毒品案。

陈国庆介绍，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案
件数量呈现逐年下降态势，禁毒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同时，毒品犯罪基数大，新型
毒品层出不穷，禁毒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新型毒品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
是新型毒品对身体机能损害大。吸食新型
毒品可以在短时间内使人精神兴奋、产生
幻觉，同时对人的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造成
损害，连续使用会造成大脑神经细胞严重
损 伤 甚 至 退 变 。 二 是 新 型 毒 品 具 有 成 瘾
性。三是新型毒品衍生犯罪危害大。一些
不法分子利用新型毒品麻醉等功效，进行
强奸、猥亵、抢劫等犯罪活动。四是新型毒

品花样繁多，有的被伪装成饼干、巧克力、
饮料、电子烟等，具有隐蔽性和迷惑性，容
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以迎合青少年群
体好奇心强等特点，引诱青少年吸食服用。

发布会透露，针对新型毒品犯罪，检察
机关一手抓打击，一手抓治理，不断提升惩
治效果。2019 年至 2022 年 3 月，全国检察
机关起诉涉新型毒品犯罪 16 万余人，其中，
起诉涉甲基苯丙胺等毒品犯罪 15 万余人；
起诉涉新精神活性物质犯罪 1.8 万人。同
时，最高检指导办理了河南赵某贩卖、制造
毒品案等一批重大犯罪案件，与公安部挂
牌督办了“2021-96”等多起重大新型毒品

案件；推动有关部门对芬太尼类物质整类
列管；发函国家禁毒办，推动相关部门对氟
胺酮等 18 种物质进行列管。对于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新型毒品以及利用新型毒品
实施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检察机关依法
予以严惩。

陈国庆介绍，下一步，全国检察机关将
以这次指导性案例发布为契机，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深入贯彻
党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
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依法惩治和预防新
型毒品犯罪，为提升毒品问题治理效能作
出积极贡献。

最高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惩治新型毒品犯罪情况

打击新型毒品犯罪指导性案例发布 （2022 年 6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免去刘小青（女）、陈玉栋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关键词】
欺骗他人吸毒罪 麻醉药品、精

神 药 品 情 节 严 重 自 行 补 充 侦 查
客观性证据审查

【要旨】
行为人明知系国家管制的麻醉药

品、精神药品而向他人的饮料、食物中
投放，欺骗他人吸食的，应当以欺骗他
人吸毒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有证据
证明行为人为实施强奸、抢劫等犯罪
而欺骗他人吸食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的，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追究刑
事责任。检察机关应当加强自行补充
侦查，强化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审
查，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基本案情】
被告人郭某某，男，1990 年出生，

原系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经理。
2015 年，郭某某为寻求刺激，产

生给其女友张某甲下“迷药”的想

法。此后，郭某某通过网络了解药物
属 性 后 多 次 购 买 三 唑 仑 、 γ- 羟 丁
酸。2015 年至 2020 年间，郭某某趁
张某甲不知情，多次将购买的“迷
药”放入张某甲的酒水饮料中，致其
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昏睡等症
状。其中，2017 年 1 月，郭某某将三
唑仑片偷偷放入张某甲酒中让其饮
下，致其昏迷两天。

2020 年 10 月 5 日，郭某某邀请某
养生馆工作人员张某乙及其同事王某
某（均为女性）到火锅店吃饭。郭某某
趁两人离开座位之际，将含有 γ-羟丁
酸成分的药水倒入两人啤酒杯中。后
张某乙将啤酒喝下，王某某察觉味道
不对将啤酒吐出。不久，张某乙出现
头 晕 、呕 吐 、昏 迷 等 症 状 ，被 送 医 救
治。张某乙的同事怀疑郭某某下药，
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下转第三版）

郭某某欺骗他人吸毒案
（检例第152号）

（上接第一版）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

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秘书长杨振
武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军，国家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九讲专题讲座，栗战书委员长
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作了题为《我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讲座。


